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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院民二庭费
法官介绍，现实审判
中，法官必须要面对
诸多来自各方面的

要求和期待。商事纠纷牵涉利
益关系面较广，个案会涉及社
会问题。 在商事纠纷审判中，
法官要追求合法性和合理性
的平衡，力求获得较好的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

在一起合同纠纷中，盐城
当地要建造一个小区湖面音
乐喷泉激光水幕电影项目，无
锡某工程公司经招投标中标，
与某旅游开发公司签订了合
同。随后工程公司开始项目采
购预制工作，并多次联系旅游
开发公司催促项目进程。然而
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当地城
市规划原因，水景项目被搁置
下来等候处理。事情一直悬而
未决，导致双方产生矛盾并引

发诉讼，工程公司诉请解除合
同，并要求旅游开发公司赔偿
损失和保证金。一审法院判决
解除合同， 按鉴定损失价值
238 万多元，由旅游开发公司
来承担。

二审过程中， 法官考虑
到前期招投标都符合规范，
旅游开发公司的违约是因政
府对城市规划变化造成，本
身没有主观故意。 水景项目
未实施， 其实对双方都造成
了损失。 而且工程公司是专
业景观施工单位， 项目中的
设备设施除了专门定制的之
外， 其他部分设备设施还能
在别的相关项目上利用或发
挥效用，并不是全部损耗的。
为此， 法官从双方利益最大
化、 损失最小化的角度寻求
平衡，组织双方调解。 最终双
方达成协议： 旅游开发公司
一次性赔偿工程公司损失
190 万元，工程公司剩余的施
工材料归自己所有。 纠纷得
到妥善解决， 两家公司人员
握手言和。 （肖仁）

本报讯 近日，一男子因误
点没赶上高铁， 强闯无锡东站
检票口， 并谩骂推搡阻拦他的
检票人员。 因扰乱公共场所秩
序， 最终他被铁路警方处以行
政拘留 5 日的处罚。

8 月 28 日下午 5 点左右，
贾某来到无锡东站， 打算乘坐
17：02 发车的 G234 次列车从
无锡去往南京南站。 贾某进站
后发现已过了发车时间点。 回
家心切的他来到检票口， 与车
站工作人员沟通， 试图改乘正
在检票的 G2812 次列车。 由于
贾某所持车票列车已发车，工
作人员查看他的车票后， 建议
他前往车站售票窗口改签。

看到检票口大屏上显示
G2812次列车即将停止检票，贾
某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翻越A1
检票口闸机口强行进站。 对工作
人员的劝阻他充耳不闻，径直跑

向站台区域，并强行登上了即将
发车的G2812次列车。 检票人员
立即通过对讲机通知站台客运
员，并向无锡东站派出所民警报
警。 上车后，贾某躲在两节车厢
中部，站台值班员和列车乘务员
上前劝阻，他坚持不肯下车。

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刻组织
警力前往站台处置， 将躲藏在
G2812 次列车厕所中的贾某带
下列车。 被带下站台的贾某不
仅不配合民警调查，还谩骂、推
搡站台上的检票人员， 造成检
票工作人员受伤。 贾某从检票
员手中抢回车票后， 再次试图
翻越闸机躲避民警。 在翻越闸
机过程中， 贾某推搡车站一名
值班员，导致值班员手部受伤，
最终他被民警拦下。 由于涉嫌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贾某被铁
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5 日的处
罚。 （蔡佳 叶超）

公正、爱民，他们是法律的守护者，更是正义的化
身。 他们体察群众疾苦、耐心化解矛盾，公正司法、定
纷止争，赢得了百姓的认可和赞誉。 正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本报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推出

“法官的百姓情怀” 专栏， 择取并刊出全市两级法院
“牢记使命、执法为民”的部分典型案例，与大家共享。

本报讯（晚报记者
宋超 通讯员 江法）江
阴一名 3 个月大的婴儿
被生父多次虐待，身上多
处受伤，经鉴定构成重伤
二级。 近日，江阴法院对
这起申请撤销监护人资
格案进行了宣判：撤销被
申请人孙某某、冯某某对
婴儿的监护权，指定江阴
市民政局作为婴儿的监
护人。

江阴法院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孙某某、冯某某
非婚同居期间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生育一子，取
名“亮亮”。 孙某某自
2016 年 7 月开始对亮亮
实施打耳光、 拳击胸部、
吹风机吹烫嘴巴、咬面部
与小腿等虐待行为，同年
8 月 5 日对亮亮脚踢头
部， 致孩子头部、 面部、
胸部损伤，经鉴定损伤程
度为重伤二级。2016 年 8
月 31 日， 亮亮由中华少
年儿童慈善基金会 9958
紧急救助中心进行医疗

救助及康复治疗至今。
2016 年 8 月， 经无

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
鉴定所分别对被申请人
孙某某、冯某某进行法医
精神病鉴定，孙某某被鉴
定诊断为边缘智力，冯某
某被鉴定诊断为精神分
裂症（发病期）。

2017 年 6 月 8 日 ，
江阴法院以孙某某犯虐
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
年六个月，缓刑三年。 上
月 5 日，江阴市民政局向
江阴法院提起诉讼，申请
撤销两名被申请人的监
护权，指定江阴市社会福
利院抚养亮亮。

因被申请人孙某某
犯虐待罪、 被申请人冯
某某患有精神类疾病 ，
均不适合继续履行监护
职责， 客观上也不具备
监护、抚养亮亮的条件。
亮亮的爷爷孙某、 奶奶
王某明确表示因家庭困
难无力抚养亮亮， 放弃
对亮亮的监护权。 亮亮

的母亲冯某某自幼身世
复杂， 无法确定亮亮的
外祖父母身份。 孙某某
所在的村民委员会声明
不具备履行抚养亮亮的
条件， 放弃亮亮的监护
权。

江 阴 法 院 审 理 认
为：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
监护人。 监护人实施严
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行为的， 法院根据个
人或者组织申请， 撤销
其监护人资格， 并按最
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依法指定监护人。 申请
人江阴市民政局作为履
行社会保障职责的国家
机关， 在江阴市人民检
察院的支持下， 要求撤
销两名被申请人的监护
资格， 并主动要求代表
国家履行对被监护人亮
亮的监护职责。 在没有
合适人员和其他组织担
任监护人的情况下，判
决由江阴市民政部门取
得亮亮的监护权。

重伤二级：3 个月大婴儿惨遭生父虐待
法院判决撤销孩子生父、生母的监护权，指定江阴市民政局为监护人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中， 一些当事
人往往经过诉前和诉中调解不成，一审判决后对结果不服，
提起上诉，当事双方或其中一方火气较大。这时法院会怎么
处理？ 今天给大家讲述两个小故事，看看法官如何巧妙“灭
火”，帮当事人妥善解决问题。

巧妙调解“灭火”
打开当事人心结

张先生夫妇多年前
买了市区某楼盘的一
套精装房屋，之后却迟
迟无法入住，只能在外
面租房。 因为当初他们
验收房子时，发现卫生
间漏水严重。 开发商得
知后没有推卸责任，对
房子进行了维修。 可是
张先生夫妇收房后，发
现仍旧漏水，没法正常
居住，于是又找开发商
协商处理。 因为问题得
不到妥善解决，张先生
夫妇一纸诉状把开发
商告了。 一审判决开发
商支付逾期交房违约
金并赔偿张先生夫妇
在外租房等造成的损
失，并要求开发商修复
房屋。 结果当事双方都
不满意这个结果，提起

了上诉。
市中院民一庭潘法

官接到案件后发现，该
案最大的症结在于业主
和开发商为漏水一事经
历了几年拉锯战， 相互
的信任已被打破。 考虑
到双方都有情绪， 见面
肯定争执不休， 法官采
取了“背对背”的调解方
式。

法官综合考虑买房
人与开发商的权益，提
出漏水问题较复杂，双
方既然有了心结， 就不
容易把问题客观处理
好， 那么应该找第三方
来维修。 但是钱得由开
发商支付， 毕竟是新房
子出现问题， 这事开发
商必须兜着。 而且与开
发商自己维修的费用相

比， 找第三方维修价格
肯定会高一些。 而对买
房人来说， 折腾了这么
多年终究是希望解决漏
水问题，以便顺利入住，
所以在维修上应按市场
价来合理计算，不能“狮
子大开口”。

经 过 多 次 来 回 调
解后，双方意见逐渐统
一，法官这才约双方见
面。 最终双方达成协
议，开发商支付逾期交
房违约金并赔偿损失，
同时赔偿房屋修复费
用 5 万元。 双方就漏水
问题再无纠葛，矛盾彻
底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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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群 绘）

他强闯检票口谩骂推搡检票员
被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5 日


